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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政发〔2022〕3号

襄垣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襄垣县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措施的

通 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经开区管委会，县直及驻县各有关单位：

《襄垣县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措施》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襄垣县人民政府

2022年 2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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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垣县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措施

为加快推进创新生态示范区建设，着力打造“襄垣范式”硬

核创新生态，持续培育转型发展新动能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，

构建清明政治生态，全方位推动襄垣高质量发展，参照国家和省、

市有关政策措施，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

（一）对研究与试验发展（R&D）经费投入强度全县排名

前三位的企业。主营业务收入 1亿元及以上的给予 30万元奖励，

5000万元（含）—1亿元的给予 20万元奖励，低于 5000万元的

给予 10万元奖励。

二、鼓励申报科技计划项目

（二）鼓励企业开展科技研发，积极申报各级科技计划项目。

对申报国家和省、市科技计划项目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30万元、

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。

（三）对申报国家级和省级自然科学、技术发明、科学技术

进步奖、企业创新奖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。

三、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

（四）企业从县外购买先进技术成果，并在县内转化、产业

化的或在“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”内认定登记且受让方为

我县企业的技术合同，按合同成交并实际支付额（以转账凭证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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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），给予受让方 3%—5%的补助，最高补助 30万元。

（五）鼓励企业与高校、科研院所联合设立股份制科技型企

业。对高校、科研院所以技术入股且股权占比不低于 30%的企业，

按该企业科技研发、成果转化和企业产品（技术）销量（营业额）

增长等绩效情况，一次性最高奖励 20万元。

四、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建设

（六）鼓励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。对首次申报高新技术企

业的给予 10万元奖励，复审后获得认定再给予 10万元奖励。

（七）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挂牌。对已列入市级企业上市挂

牌资源库的后备科技型企业，给予 1万元奖励。

五、鼓励创新创业

（八）推进双创示范基地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、星

创天地建设。对申报国家级和省级双创示范基地、科技企业孵化

器、众创空间、星创天地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。

（九）鼓励企业创新，向专业化、精细化、特色化发展，积

极申报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。对申报国家级和省级、市级“专

精特新”中小企业的，分别给予 3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奖励。

（十）鼓励企业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。对获得参赛资格的

企业给予 2万元奖励。

（十一）对通过申领科技创新券的方式购买创新服务、开展

技术合作的科技型中小企业，每家企业每年度给予最高 5 万元

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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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推进创新平台建设

（十二）鼓励企业建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创新中

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中试基地、重点实验室、产业技术创新战略

联盟。对申报国家级和省级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

创新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中试基地、重点实验室、产业技术创

新战略联盟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。

（十三）鼓励企业建立新型研发机构。对新型研发机构科技

成果在我县转移转化并在“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”认定登

记的企业，按新型研发机构上年度的技术成交额给予其最高 10%

的后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30万元。

（十四）鼓励企业积极申报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。

对申报国家级和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，分别给予 10 万元、5 万

元奖励。

（十五）鼓励企业积极申报山西省民营科技企业、科普基地、

科普示范基地、科普教育基地。对申报山西省民营科技企业、科

普基地、科普示范基地、科普教育基地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2万元

奖励。对通过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公示备案的企业，给予 1万

元奖励。

（十六）鼓励农民科技特派员领办创办市级科技特派员创新

创业示范基地。对新认定的市级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给

予 2万元奖励。

（十七）对申报院士、博士工作站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5万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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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万元奖励。

七、支持壮大创新人才队伍

（十八）对申报国家级和省级、市级高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

和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30万元和 5万元、20万元

和 3万元、10万元和 2万元的奖励。

（十九）对于企业或个人取得的发明专利，每项给予 0.3

万元奖励。

八、其他

（二十）以上奖励、补助对象为我县县属企业、单位、合作

社和个人，奖励、补助项目为上年度项目，同一项目不重复奖励。

申报国家级以省级相关部门推荐为标准，申报省级以市级相关部

门推荐为标准，申报市级以县级相关部门推荐为标准。奖励资金

列入县财政预算保障。

（二十一）已出台的相关文件与本文件不一致的，以本文件

为准。本文件由县发改和科技局负责解释。

（二十二）本文件自 2022年 4月 1日开始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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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2月 28日印发


